
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

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

第五次会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35号

	代表姓名
	苏惠康
	所  在

代表团
	东环
	邮政编码
	511400

	详    细

通讯地址
	
	电  话
	

	
	
	手  机
	

	题目：

    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”工作的建议



	

	请代表选中并打“√”注明

1、此建议是否公开

	     √公开         不公开（不公开请填写理由） 

  不公开理由：    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
                 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、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； 

                  其他原因（请填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2、此建议来源

	     √视察         专题调研        其他方式（请填写）               

	3、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，尚未解决的事项

	     是           √否              未详

	4、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

	     是           √否


注：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。

内容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“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”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有关决策部署，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，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、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然而在实际开展过程中，这项工作也面临一些问题亟需解决，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群众和社区发展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制度是一项实现多赢的创新工作方式，既推动村务公开、村民自治健康发展，又理顺相关法律关系，帮助农村依法决策、依法行政，提高了农村法治化管理水平，推动了基层民主法治建设。同时，借助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，及时了解、掌握重大社情民意和重大纠纷隐患情况，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有效推进了社会和谐稳定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。以东环街为例，该街辖内12个村（社区）目前均配备村（社区）村居法律顾问，实现了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全覆盖。2024年，东环街进驻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共提供服务总数154次；开展法治宣传活动47次，接受群众各种法律咨询30次，提供其他服务76次，开展调解工作1次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基层群众知晓率不够高。从番禺区2018年至2024年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满意度调查问卷调查结果看，群众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了解的有44.5%，知道但不了解的有40.1%，不清楚的有14.4%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了解的有44.7%，知道但不了解的有38.7%，不清楚的有16.7%，总体知晓率不到85%。群众的响应和关注度还不够，呈现触发性低频需求的特点，远未达到日常性高频需求的程度。就东环街实际情况而言，不少村民对法律学习没有兴趣，法律意识不强，存在“法与我无关”“我学法有何用”等错误认识，发生纠纷后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渠道化解矛盾；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，留守农村的主要是年老体弱、接受能力相对较差的农民群体，上述情况很大程度影响了法律顾问工作的开展。目前，东环街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每月值班8小时的咨询量较低，全年接受群众咨询次数仅有30次。

（二）法律顾问服务水平参差不齐。一方面，法律顾问工作法律事务综合性强，涉及范围广，不仅要求从业人员法律功底扎实，还要求熟悉各项政策的历史延承、民风民俗和村委运作实况和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。目前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参差不齐，不能很好地满足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工作需求，大部分工作只停留在提供法律咨询、开展法治讲座、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等“粗放型”服务，参与纠纷化解、合同审查、财产继承等“精细化”服务程度不够。另一方面，村（社区）经济发展不平衡、地域覆盖范围不同导致律师工作量有较大差异，且顾问律师激励机制不足、奖励措施有限，收入与付出不匹配，对律师的考核、监督机制及续聘稳定性保障机制不健全，导致部分律师参与不积极，工作落实迟缓，存在被动应付走过场现象。

（三）顾问和村（社区）委沟通配合不足。个别村（社区）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程度不够，落实政策要求不彻底，调查显示，村民会议、党支部会议、股东代表大会等邀请顾问律师参加的比例仅为20%，近60%的群众不了解顾问律师坐班时间，26.8%的群众在过往一年里从未享受过该项服务。此外，顾问律师和村（社区）委沟通不及时，联系不紧密，互动性不强，在上门走访服务过程中遇到闭门羹、冷眼相对等情况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顾问律师的积极性。
三、意见建议

（一）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发布“一村一法律顾问”工作信息。加大对顾问律师工作典型案例的宣传，通过“以案释法”的专栏形式对案例进行深入剖析，详细分析案例涉及的法律法规，讲解律师工作技巧分享工作心得。同时切实抓好新媒体建设，充分利用微信工作群、微信公众号平台、融媒体等新媒体，为“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”工作更好开展提供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二）强化培训考核监督。加强对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，积极引导法律顾问为基层群众提供精细化法律服务，科学制定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的量化考核标准，建立法律顾问动态调整工作制度，加强对法律顾问的履职监督，把对顾问律师半年一次的监督考核改为季度考核，对工作成绩突出、干部群众满意度高的法律顾问，适当延长其聘任年限，确保优秀法律顾问服务工作的稳定性和延续性。

（三）积极引导协调配合。通过组织培训、讲座或经验交流会等形式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委对法律顾问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程度。坚持竞争择优原则，进一步优化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的选聘条件,以“度身订造”的方式，为村（社区）选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法律顾问，使其法律服务效能实现最大化。加强村（社区）与法律顾问之间的沟通，通过座谈、调研等方式，深入了解各村（社区）发展特点，改善内在关系，逐步消除法律顾问与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成员协调配合的障碍。
注：1、一事一件； 2、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时，请填写第6页的表格。
提 建 议 联 系 代 表 通 讯 地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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